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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要點

112年度 桃園市自主更新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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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要點

貳、權利變換計畫要點

參、擬訂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與推動實

務應注意事項

肆、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常見爭議問題

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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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簡歷
現職

冠霖都市更新事業團隊-規劃事業部經理

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理事\709專案辦公室副執行長

學歷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學士

私部門
資歷 

097~ 年 都市更新專案評估&規劃專案

105~   年 謙牧學堂—都市更新跨域學習平台

公部門

委辦案

資歷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委辦案
  108~112年  都市更新法令與業務輔導案\協同主持人
  107~109年  中山區諮詢工作站委託專業服務案\協同主持人
  104~107年  都市更新法令與業務輔導案出席代表\專案經理
  106~110年 都市更新重建教育訓練委辦案\專案經理
  104~105年  臺北市都市再開發機制與事業策略擬定案\專案經理
  104~112年  臺北市都市更新案委託專業審查\計畫審查人員
  104~112年  因應釋字第709號釋憲後續委託\出席聽證紀錄
  109~112年  臺北市自主更新輔導團(列管海砂屋)採購案\協同主持人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委辦案
106~107年  為維護公共安全辦理臺北市列管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輔導更新團隊\專案經理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工程總隊
  107~       年公館新世界都市更新接續委託專業服務案\協同主持人
桃園市政府、基隆市政府、澎湖縣政府委辦案

自主更新輔導團\協同主持人
臺北市全方位都更推動小組\成員(106年)

其他

經歷

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都市更新規劃整合人才學分學程計畫(105~106年)

臺北市都市更新重建教育訓練一般民眾專班/專業人才班(107~111年)

臺北市都市更新法令與業務輔導案系列講座(106年)

臺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人員教育協會(105年)

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大學實務工作坊業師(105年)

新北市土地利用學會(106年)

基隆市都市更新輔導團計畫培訓課程(106年、108~111年)

澎湖縣都市更新輔導團計畫培訓課程(109年)

桃園市自主更新輔導團人才培訓課程(105年、110年)

麗源建設、立信建設、華南金資產公司內訓課程(105~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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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內容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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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 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摘錄)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應視其實際情形，表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地區範圍。

二、實施者。

三、現況分析。

四、計畫目標。

五、與都市計畫之關係。

六、處理方式及其區段劃分。

七、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含配置之設計圖說。

八、整建或維護區段內建築物改建、修建、維護或充實設

備之標準及設計圖說。

九、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含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

十、都市設計或景觀計畫。

十一、文化資產、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有保存價值建

築之保存或維護計畫。

十二、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十三、拆遷安置計畫。

十四、財務計畫。

十五、實施進度。

十六、效益評估。

十七、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

十八、權利變換之分配及選配原則。其原所有權人分配

之比率可確定者，其分配比率。

十九、公有財產之處理方式及更新後之分配使用原則。

二十、實施風險控管方案。

二十一、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

二十二、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二十三、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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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內容

背景
現況

⚫ 法令依據/

辦理緣起

⚫ 實施者

⚫ 更新地區/

單元範圍

⚫ 現況分析

⚫ 細部計畫

⚫ 處理方式

⚫ 區段劃分

處理
方式

⚫ 公共設施興

修單元內/外

⚫ 整建或維護

計畫

⚫ 申請容積項

目及額度

⚫ 重建區段設

計都市設計

與景觀計畫

⚫ 保存或維護

計畫

規劃
設計

⚫ 拆遷安置計畫

⚫ 實施方式及有

關費用負擔

⚫ 財務計畫

財務
計畫

⚫ 選配原則

⚫ 公有財產之

處理方式

分配
方式

其他
事項

⚫ 風險控管

⚫ 維護管理及

保固事項

⚫ 效益評估

⚫ 實施進度

⚫ 相關單位配

合辦理事項

⚫ 其他應表明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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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地區與更新單元
更新地區 更新單元 備註

屬性 政府劃定 自行劃定

都更時程奬勵 10%、5% 7%、3.5% 108.5.15起算 5年

事業計畫同意
門檻

>75% >80%
土地及合法建物面
積及所有權人數

實施者
• 指依本條例規定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政府機關（構）、專

責法人或機構、都市更新會、都市更新事業機構（條例#3）
•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以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但都市更新事業係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者，不在此限
（條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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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權屬
 說明內容：土地面積、所有權人數。
 檢附表格：更新單元土地權屬清冊表，內容所載與謄本一致。

(二)合法建築物權屬(無則免)
 說明內容：合法建物座落位置、面積、所有權人數。
 檢附表格：合法建物權屬清冊表，內容所載與謄本一致。

序號

標示部 所有權部 他項權利部

備註地
段

地
號

面積
(㎡)

登記次
序

所有
權人

委託
人

權利
範圍

持分面
積(㎡)

登記
次序

權利
種類

他項權
利人

債務人
及債務
額比例

設定
義務
人

合計

表5-1更新單元土地權屬清冊

序號

標示部 所有權部 他項權利部

備註地
段

建
號

建物
門牌
號碼

主建物
面積
(㎡)

附屬建
物面積
(㎡)

總建物
面積
(㎡)

登記
次序

所有
權人

委
託
人

權利
範圍

持分
面積(
㎡)

登記
次序

權利
種類

他項
權利
人

債務
人

設定
義務
人

合計

表5-2更新單元合法建築物權屬清冊

產權狀況 (依報核當日謄本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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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私有土地分布狀況
 說明內容：公私有土地分佈位

置及面積。
 檢附表格：公私有土地權屬狀

況統計表，且計算無誤。(無
則免)

 檢附圖說：清晰之更新單元內
公私有土地分佈圖。(無則免)

表5-3更新單元內土地權屬公私有狀況統計表

土地權屬(管理機關) 土地面
積(㎡)

比例
(%)

人數
(人)

比例
(%)

公
有
土
地

國有地(○○)

縣(市)有地(○○)

鄉(鎮市區)有地(○○)

私有土地

合計

(四)同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比例計算
 說明內容：
• 同意參與更新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人

數、面積、比例。
• 是否涉及都市更新條例第24條排除計

算，若涉及者，已說明排除之情形、
人數及面積。

 檢附表格：同意參與更新事業計畫統
計表。

項目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份

面積
(㎡)

所有權人
數(人)

面積
(㎡)

所有權人
數(人)

全區總合(A=a+b）
公有(a)

私有(b=A-a)
排除總和(c)

計算總和(B=b-c)
同意數（C）

同意比例(％)(C/B)
◼ 註1：同意參與者詳附件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
◼ 註2：本表統計至○年○月○日報核當日為止。

表5-4同意參與更新事業計畫統計表

同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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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物分布狀況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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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都巿計畫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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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圖說

公共設施

單元內

單元外

整建維護設計

重建區段設計

容積奬勵

建築設計

都巿設計

景觀計畫

其它

綠建築

智慧建築

耐震設計

無障礙

其它必要說明

文資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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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108.5.15台內營字第 1080807765 號令修正)

13

條文 容獎項目 獎勵上限

§5(新增) 原容高於法容 10%或原容積

§6(新增) 主管機關通知/結構堪慮應拆除 或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 10%、8%

§11(新增) 智慧建築-鑽石級、黃金級、銀級、(銅級、合格級-500m²以下適用) 10%、8%、6%、4%、2%

§12(新增) 無障礙環境設計-建築標章,住宅性能評估第一、二級 5%、4%、3%

§13(新增) 耐震設計-耐震設計標章、住宅性能評估第一、二、三級 10%、6%、4%、2%

§10(原§8) 綠建築-鑽石級、黃金級、銀級、(銅級、合格級-500m²以下適用) 10%、8%、6%、4%、2%

§8(原§5) 協助取得開闢公設用地  產權登記為公有者 15%

§7(原§4) 提供指定社福或公益設施 產權無償登記為公有施者 30%

§9(原§6)
1.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辦理整理性保存、修復、再利用、管理維護

2.都市計畫表明應保存或有保存價值建築物:保存或維護

1.依實際面積x1.5倍

2.依實際面積 x 1 倍

§15

(原§10)

規模獎

勵

一個以上完整計畫街廓 5%

面積達3,000m²以上未滿10,000m² 5% & 每增100㎡+ 0.3%

面積達10,000m²以上 30%

§17

(原§11)
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戶 20%

§14

(新增)

時程獎

勵

更新地區
修正條文施行日起5年內擬訂事計報核者 10%

前項期間屆滿之次日起5年內 5%

未劃定

更新地區

修正條文施行日起5年內擬訂事計報核者 7%

前項期間屆滿之次日起5年內 3.5%

§16 (新增) 報核時全體所有權人同意協議合建方式實施(更新前門牌戶達20戶以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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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建築容積

基準容積
的30%

原建築容積
的20%

原建築容積

案
例

基準容積

基準容積
的50%

➢ 都更獎勵上限：
3000 ㎡ x 50% =1500 ㎡
➢ 允建容積上限：
3000㎡ + 1500 ㎡=4500 ㎡

原建築容積

原建築容積
的30%

免逐項檢討

土地面積 1000㎡

使用分區/容積率 住宅/300%

基準容積 3000㎡

原建築容積 4000㎡

➢ 都更獎勵上限：
3000 ㎡ x 30% =900 ㎡
➢ 允建容積上限：
4000㎡ + 900㎡=4900 ㎡

➢ 都更獎勵上限：
4000 ㎡ x 20% =800 ㎡
➢ 允建容積上限：
4000㎡ + 800㎡=4800㎡

➢ 都更獎勵上限：
4000 ㎡ x 30% =1200 ㎡
➢ 允建容積上限：
4000㎡ + 1200㎡=5200㎡

高氯離子鋼筋
混凝土或耐震
能力不足明顯
危害公共安全

*:依都市更新耐震能力
不足建築物而有明顯危
害公共安全認定辦法

實施容積
管制前已
興建完成
之合法建
築物，其
原建築容
積高於基
準容積

111.07.05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110811966號函:
關於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三條第二款、第五條及都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二
條第二款所定「實施容積管制」之
時點，於建造執照法令適用日為都
市計畫實施容積管制後至中華民國
82年3月2日以前，並於82年3月2
日以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
以82年3月3日認定之。 

都市更新獎勵(非策略型地區)上限(都市更新條例第6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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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市更新容積獎勵109.12.3修正公告

條
號

條款
額度
上限 內容

2
5年內加速
辦理都更

5%
自109年12月3日修正施行後，五年內擬訂報核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得給予更

新單元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五之獎勵。（註：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7 日

行政院院臺建字第 1100005887 號函告第 2 條規定無效）

3
報核時同意
超過90%

5%
擬訂報核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

及所有權面積均超過十分之九，得給予基準容積百分之五之獎勵。

4 人行步道

15
%

更新單元建築基地面臨都市計畫道路、公共設施或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沿

街面，留設淨寬度二公尺以上之沿街步道開放空間，且具延續性，得給予容積

獎勵。但超過十公尺部分，不予獎勵。前項容積獎勵上限不得超過基準容15%，

獎勵額度依扣除有關汽車出入口後之實際留設面積計算之。

依第一項獎勵留設之空間及其與街道銜接處須順平無高差，並設置標示牌明確

標示面積、位置、無條件供公眾使用及不得停放車輛，另應於住戶規約中載明。

沿街步道開放空間深度應大於各該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退縮距

離再加一公尺，始得申請第一項獎勵。

5 街角廣場

基地留設無頂蓋街角廣場者，得給予容獎勵，獎勵面積依其實際留設面積計算

之，除不得與前條之獎勵面積重複外，其容積獎勵合計不得超過基準容積15%。

前項街角廣場應設置於計畫道路或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轉角處，並配合周邊

無遮簷人行步道或騎樓整體規劃，其最小設置面積不得小於三十六平方公尺，

最短邊長度不得小於六公尺。

申請地方獎勵值額度不得超過建築基地0.2倍之基準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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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號

條款
額度
上限 內容

6
鼓勵老舊
公寓更新

15
%

基地內建築物屬合法建物，樓層達四層樓以上無電梯且屋齡達三十年者，得給

予容積獎勵：

位於法定容積260%以下者

五層樓建物基地面積部分，其獎勵額度以建築基地部分之法定容積百分之十五

四層樓建物基地面積部分，其獎勵額度以建築基地部分之法定容積百分之十

位於法定容積超過260%

五層樓建物基地面積部分，其獎勵額度以建築基地部分之法定容積百分之九

四層樓建物基地面積部分，其獎勵額度以建築基地部分之法定容積百分之六

7
產權複雜
案件整合

10
%

產權級別計算：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報核日之(門牌戶+土地所有權人+建號所有權人數)÷3 】

25以上未達50：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50以上且未達100：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達100以上者且未達150者：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達150者以上：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8
捐贈都市
發展基金

20
%

(一)捐贈都發基金金額＝取得獎勵容積之基地價格－未取得獎勵容積之基地價格

(二)捐贈都市發展基金所獲得容積獎勵前後地價評估，以土地開發分析法為主，並

應參酌比較法或其他方法共同決定之，如無法以土地開發分析法評估者，應敘明

理由並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辦理。

桃園市都市更新容積獎勵109.12.3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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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條款
額度
上限

內容

9
申請提
供公益
設施

依
獎勵
係數
計算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七條規定，提供本市公告指定之社會福利設施

或其他公益設施，得依下表規定獎勵係數計算獎勵容積。

10
舊違章
建築戶
認定

20%
(依容
獎辦
法)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十七條規定，申請處理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

建築戶之容積獎勵者，其舊違章建築戶之認定，以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八月十五

日前建造完成，並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一、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證明文件。

二、門牌編釘證明。

三、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四、繳納水、電費憑證。

五、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六、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

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項  目 獎勵係數

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住宿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樂齡
學習中心、社會住宅(面積600 m²以上) 

1.8

市民活動中心、親子館、托嬰中心、青創基地、社區公共托
育家園、身障福利設施

1.5

其他經本府同意之公益設施 1.5

桃園市都市更新容積獎勵109.12.3修正公告

130.9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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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遷安置計畫

➢地上物拆遷計畫
說明地上物拆除及遷移計畫內容，包括拆遷安置計畫之法令依據、拆遷方式
及面積、拆遷工程費用、預計拆遷時程等。 

• 都市更新條例§ 57：「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由實施者公告之，並通知其所有權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三十日內自行拆除或遷移；屆期不拆除或遷移者，實施者得予代為或….(略)

• 權利變換辦法§24：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實施者應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實
施之日起十日內，通知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預定拆遷日… (略) 。前項權利變換計畫公告期滿至預
定拆遷日，不得少於二個月。

• 權利變換辦法§25：前項補償金額扣除預估本條例第五十七條第五項規定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之餘額，
由實施者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實施之日起十日內，準用第十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通知領取及提存。

◆預計拆遷時程

1 拆遷公告及通知-權利變換發布實施之日起10日內

2 權利變換公告期滿-權利變換發布實施之日30日

3 預定拆遷日-權利變換計畫公告期滿至預定拆遷日不得少於 2 個月

4 搬遷截止日-預定拆遷日起 30 天(開始進行拆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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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建築物補償與安置

實施者代為拆除，須扣除拆除費用

權利變換辦法§25：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其補償金額準用本條例第五十條規定評定之。

都市更新條例§ 50：「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更新後土地、建築物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
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任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略)
都市更新條例§ 57：「第一項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除由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自行拆
除或遷移者外，其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領補償金額內扣回。

◆拆遷補償費：

• 定義：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
• 提列：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者，拆遷補償費用，得由雙方協議之。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者，由實施者委託3家以上鑑價機構估定之補償價值。

編
號

建號 門牌
層次/
樓層

構造
拆除面
積(㎡)

拆除單
價

(元/㎡)

拆除費
(元)

補償面
積(㎡)

補償單
價

(元/㎡)

補償總
價(元)

所有權人
(管理單
位)

權利
範圍

應補償
總價

建築物殘餘價值建物謄本為依據

拆遷安置計畫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執行單位：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

➢合法建築物補償與安置

◆拆遷安置費

• 定義：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良物，致使原合法建築物之住戶、營業行為無法繼續

居住或營業，而須另覓場所，至更新後建築物完成再行遷回，必須補貼其租金及搬遷費用。

• 計算方式＝Σ住宅拆遷安置費i+Σ營業拆遷安置費i+其他安置費。

(1)住宅拆遷安置費i=Σ居住面積i×住宅租金準水準×安置期間。

(2)營業拆遷安置費i=Σ營業面積i×營業租金準水準×安置期間。

(3)其他安置費=由實施者依需要或有關法規規定，編列必要費用。

• 名詞定義：

      居住面積：係以各戶原居住產權面積為依據。

      住宅及營業租金水準：由實施者委託鑑價機構依當地實際租金額度查估。

      安置期間：指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發布實施後至產權登記，不得長於都市更新事業實際施工

期間加入12個月。

      營業面積：以房屋稅單所載營業面積為準或由實施者依原現況實際面積委託測量技師測量查估。

      

拆遷安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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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土地改良物之補償

實施者代為拆除，須扣除拆除費用

◆拆遷補償費：

• 定義：合法建築物增建部分（如頂樓加蓋、違法增建等）、非占有他人舊違章建物

（多屬未辦理保存登記者），或是無法歸類於合法建築物之建築物。

• 提列：同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提列方式

                 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者，拆遷補償費用，得由雙方協議之。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者，由實施者委託3家以上鑑價機構估定之補償價值。

編
號

建號 門牌
層次/
樓層

構造
拆除面
積(㎡)

拆除單
價

(元/㎡)

拆除費
(元)

補償面
積(㎡)

補償單
價

(元/㎡)

補償總
價(元)

所有權人
(管理單
位)

權利
範圍

應補償
總價

建築物殘餘價值測量報告為依據

拆遷安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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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之補償

◆處理方式：

一、採現金補償者：以下擇一認列

• 採依「桃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標準。

• 情形特殊者，由實施者核實提列，金額以雙方協議合約內容為準，並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並經審議會審查同意。

二、採異地安置者：成本以協議書或合約為準，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三、採現地安置者：不列計本項費用。

◆桃園市-舊違章定義：

    民國85年8月15日以前之舊有違章建築(由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之。)

補充：雙北市現行規定 ◆ 臺北市：77年8月1日前興建完成

◆ 新北市：81年1月10日前建造完成並申請門牌者

安置面積，依109年人口普查報告桃園市平均每戶住宅樓地板面積，以123.1㎡為上限。

拆遷安置計畫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執行單位：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

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重建區段實施方式
實施方式 說明

權利變換
(都市更新條例§43)

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

協議合建
(都市更新條例§43)

⚫ 全體同意
⚫ 協議合建內容由所有權人與實施者自行協議，其內容不在都市更新

審查範圍，僅受民法及其他相關法令約束

部份協議合建
部份權利變換 

(都市更新條例§44)

⚫ 未能取得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經更新單元範
圍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之
四之同意，就達成合建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

⚫ 不願參與協議合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

其它方式
（自行興建）

⚫所有權人=實施者

➢有關費用分擔

說明更新事業實施所需費用、項目、經費來源、分擔方式(實施者、出資者分擔，所有權人折

價抵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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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原則

1. 公有土地所有權人依公有土地法令規定與函覆意見，辦理建築規劃與擬訂房屋及

汽機車位優先選配原則。

2. 一樓所有權人依原建物位置優先選配新建物相對位置之一樓物件，其餘所有權人

將依個人所有權價值相近者選配房屋及車位，並以一戶一車位為原則。

3. 受配人選擇之房屋及車位權值不得超過可分配權值110％為上限為原則，並依最後

選定之分配位置單價計算差額互相找補。

4. 如有二人以上選配同一位置之房屋或車位，或未於期限內提出書面申請分配之土

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則以公開抽籤為準。

5. 若欲與他人合併權值以申請分配房地及車位

於申請分配期間填具「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填寫欲分配比例，如未填寫，

(1)將依每位合併受配人權值比例佔合併總權值比例，持分受配房地及車位。

(2)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變換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更新前原土地或建築物如經法

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者，不得合併分配。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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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於權利變換後未參與分配、

不願意或不能參與分配者，則領取補償金。

7. 本案將依內政部100.12.7台內營字第1000810535號（略以）：「…土地所有權

人超額選配致造成其他所有權人須參與抽籤一節，按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

法第11條有關未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分配方式者，得自行選擇。但同一位

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應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之規定，係針對應分配部分

選配位置之規範。本案於應分配外，與實施者合意另為選配部分，非屬上開辦

法第11條但書應公開抽籤之適用範圍，其超額分配之申請，應以不影響其他所

有權人應分配部分優先選配權益為限，不宜併同抽籤處理，…。」(超額選配)

8. 公同共有選配注意事項(內政部102年4月16日內授營更字第1020804206號函)

(1)公同共有人間有不同意見無法自行協調一致者，則以公開抽籤方式分配之。

(2)更新後獲配之房地，於公同共有關係存續期間，仍應維持其公同共有狀態。

選配原則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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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財產之處理方式及更新後之分配使用原則

說明公有財產參與更新之處理方式，以
及更新後房地使用分配情形，例如提供
機關廳舍、公共設施、公共住宅或其他
具有促進都市有計畫之再開發使用、復
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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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內容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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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計畫應表明之事項如下：

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3條(摘錄)

一、實施者姓名及住所或居所；其為法人或其他機關

（構）者，其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

二、實施權利變換地區之範圍及其總面積。

三、權利變換範圍內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

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

土地之面積。

四、更新前原土地所有權人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他項權利人、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限制登記

權利人、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名冊。

五、土地、建築物及權利金分配清冊。

六、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十款所定費用。

七、專業估價者之共同指定或選任作業方式及結果。

八、估價條件及權利價值之評定方式。

九、依本條例第五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各土地所有權人

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及建築物或現金。

十、各項公共設施之設計施工基準及其權屬。

十一、工程施工進度與土地及建築物產權登記預定日期。

十二、不願或不能參與權利變換分配之土地所有權人名

冊。

十三、依本條例第五十七條第四項規定土地改良物因拆

除或遷移應補償之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

十四、申請分配及公開抽籤作業方式。

十五、更新後更新範圍內土地分配圖及建築物配置圖。

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五百分之一。

十六、更新後建築物平面圖、剖面圖、側視圖、透視圖。

十七、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分配面積及位置對照表。

十八、地籍整理計畫。

十九、依本條例第六十二條規定舊違章建築戶處理方案。

二十、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規定應表明之事項。

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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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現況

⚫ 法令依據

     辦理緣起

⚫ 權利變換範

圍及面積

⚫ 實施者

⚫ 原有公設用

地土地面積

⚫ 更新前權利

變換關係人

名冊

⚫ 更新後土地

使用計畫

⚫ 公共設施設

計施工基準

規劃
設計

財務
計畫

⚫ 更新前後權利

價值查估

⚫ 共同負擔

權值
計算

⚫ 分配面積

及位置

⚫ 申請分配

公開抽籤

⚫ 不參與分

配名冊

⚫ 土地及建

築物分配

清冊

分配
結果

其他
事項

⚫ 地籍整理計

畫

⚫ 實施進度

⚫ 相關單位配

合辦理事項

⚫ 其他應表明

事項

⚫ 拆遷補償費用

⚫ 舊違章戶處理

⚫ 權利變換所需

費用

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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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總權利價值
5,000萬元

1,000萬
(20%)

更新後總價值
3億元

共同負擔
(成本)1億元

實施者先行墊付資金
權利人折價抵付

2億元

權利人按更新前權利
價值比例分回房地

更新後總資產=3億×20%=6,000萬
共同負擔=1億×20%=2,000萬
應分配之權利價值=6,000萬-2,000萬=4,000萬

權利變換基本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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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流程圖(都更條例§50)

無法共同指定

➢委任內容
◆更新前

1 各宗土地權利價值及土地所有權人

之權利價值及比例。(都更條例§50)

3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之權利價值及地

上權、永佃權、農育權或耕地三七

五租約價值(都更條例§ 60)

2
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

良物，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

(都更條例§57)

◆更新後

1
各更新後建築物與其土地應有部分

價值(權變實施辦法§3)

• 依最新基隆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專業估價者建議
名單進行隨機選任

• 估價基準日：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13，
應由實施者定之，其日期限於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前
6個月內。

專業估價者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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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A不動產估價師

聯合事務所

B不動產估價師

聯合事務所

C不動產估價師

事務所

更新前權

利價值

權利價值平均單價

(元/坪)
1,460,000 1,400,000 1,355,000

更新前權利總價

(元)
2,307,281,800 2,212,465,640 2,141,350,673

更新後房

地價值

地面層平均建坪單價

(元/坪)
804,270 750,000 760,916

二樓以上平均單價

(元/坪)
485,639 434,388 461,816

車位平均價格

(元/席)
1,939,333 1,739,333 1,839,333

更新後總權利價值

(元)
8,533,727,000 7,643,035,706 8,112,554,483



以「A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價計算之更新前土地總價值及更新後房地總價值
最高，補償價值及土地所有權人之應分配價值比例最高，對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
最為有利。

專業估價者之鑑價結果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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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 細項 說明

壹
、
工
程
費
用

（A）

一、

重建

費用

(一)拆除工程 拆除面積x拆除單價，拆除單價詳附件二

(二)建築設計費用
工程造價×累進費率
依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建築師酬金標準計算

(三)營建費用 (含公益設施樓地板面積)
總樓地板面積x營建單價
依結構、樓層、規模訂定營建單價

(四)工程管理費 依實際狀況認列。自組更新會。

(五)其
他必要
費用

1.公寓大廈公共基金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5條
工程造價×累進費率

2.外接水、電、瓦斯管線工程費 更新後戶數x70,000元/戶

3.建築執照相關規費 依本府建管處建築執照規費標準提列

4.其他 依實際狀況認列

二、

公共及公

益設施費

用

(一)
公共設
施費用

1.地上物拆遷費用
補償面積依測量技師簽證
補償單價由實施者委託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2.工程開闢費用
開闢單價：計畫道路不得超過4,500元/㎡，其他依各管理
機關審定金額為準

3.公共設施用地捐贈本市土地成本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5條規定之成本提列
若位於更新單元內，不得提列

(二)
公益設
施認養
及捐贈

費用

1.基本設施、設備或裝修費用
依實際狀況認列，或由實施者委託三家以上鑑價機構估定
之土地成本。

2.公益設施認養經費 依該公益設施管理機關審定之金額認定

(三)捐贈本市都市更新基金 依事業計畫所審定金額為準

三、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後續管理維護計畫相關經費及
相關委辦費

申請綠建築、智慧建築、無障礙設計及耐震設計等獎勵，
其管理維護經費以公寓大廈公共基金50%分別計算之。

112.05.23桃園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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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別 鋼骨造 SC 鋼骨鋼筋混凝土 SRC 鋼筋混凝土造 RC
總樓地板

面積(坪)
未滿2300

2300以上

未滿7800
7800以上 未滿2300

2300以上

未滿7800
7800以上 未滿2300

2300以上

未滿7800
7800以上

6-10層 171,100 166,100 161,100 164,700 159,900 155,100 138,000 133,900 130,000

11-15層 185,600 180,100 174,600 177,100 171,900 166,700 154,300 149,700 145,200

16-20層 216,200 209,900 203,600 195,800 190,100 184,400 167,900 163,000 158,100

21-25層 238,000 231,100 224,100 215,500 209,200 202,900 184,400 179,100 173,800

26-30層 252,600 245,200 237,900 229,200 222,500 215,900 202,900 197,000 191,200

31-35層 264,200 256,500 248,800 239,900 232,900 225,900
223,100 216,700 210,300

36層以上 274,300 266,400 258,500 251,500 244,200 236,900

比較：雙北市同期造價

◆臺北市「第二級」：157,355 (元/坪)…物價基準日：110年4月

◆新北市「2300以上未滿7800」：162,316(元/坪)…物價基準日：112年4月

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單價表(單位：元/坪)

以RC造16-20層「2300以上未滿7800」：163,000元/坪  試算
102年4月指數109.60 ；112年9月當期指數109.23

指數增減率= ((109.23÷109.60)-1) )×100%=-0.3%→正負2.5%內不調整單價計算

營建單價基準

物價基準日：1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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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地上層及其地下層數
(各超建樓層之實際面積×核列地面層以上認列單

價)+依超建之各該層加計造價

地上層1至6層建築物，地下樓層超過1層 1.超建第1層部份，該層加計造價30%。

2.超建第2層部分，該層加計造價40%。

3.超建第3層部分，該層加計造價50%。

4.超建第4層（含）以上部分，該層加計造價60%。

地上層7至15層建築物，其地下樓層超過2層

地上16層以上建築物，其地下樓層數超過3層

工程造價-加計項目

(二)地上層加成：樓層高度以4M為主，每超過0.1M該層增加造價1%計算。

※一樓設計如供住宅使用，以4.2M高度為基準；如供商業使用，以4.5M高度為基準。

(一)地下層加成：地下超建層數愈多，愈往下之層數，其該樓層加計之造價比例愈高。

(三)特殊因素得提高工程造價包含項目(依審議會審議核定為準)

特殊大地或基礎工程(含地質改良，不含一般基樁)/特殊設備及工法或行政單位要求/因應
法令變動之項目/其他經審議會、幹事會、權利變換計畫審查小組、專案小組或專案會議
認為有必要者。如大樹保護及遷移費用、環境監測費、鋼骨造及鋼骨鋼筋混凝土造41層
樓以上之樓層、鋼筋混凝土造26層樓以上之樓層、鋼骨造及鋼骨鋼筋混凝土造6層樓以下
之樓層。 特殊設備名稱 噸數級距 參考單價

速度型制震器
50噸至75頓 259,000元/組

75噸至100頓 346,000元/組

動力驅動停車設備二段橫移式 100,000元/部

動力驅動停車設備倉儲式 350,000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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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 細項 說明

貳
、
權
利
變
換
費
用
(B)

一、調查
費

(一)都市更新規劃
可行性評估+都更計畫+擬訂(概要、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計畫執行與成果報核
依實際合約金額認列，並檢具契約影本佐證

(二)不動產估價費用
(含技師簽證費)

【40萬元+(更新前主建物筆數或土地筆數×0.45萬元+更新後主建物筆數×0.45萬元)】
×3家+領銜機構機費用(基本服務費30%，不得低於25萬元)   
依實際合約金額認列，並檢具契約影本佐證

(三)土地鑑界費 更新前每筆地號4,000元

(四)鑽探費用 以每孔75,000元提列

(五)鄰房鑑定費

1.依桃園市建築工程施工損害鄰房爭議事件處理辦法辦理。
2.依桃園市土木技師公會、建築師公會、結構工程技師公會等，及本府建管處核准備

查得予鑑定之機構業務收費標準計算。
3.不含損鄰賠償及損鄰保險。
4.應提供鑑定範圍圖及戶數證明。

二、更新前土地建物測量費用 依實際狀況認列，應檢具契約

三、土地
改良物拆
遷補償費
用

( 一 ) 建 築
改良物

1.合 法建
築物

1.補償面積依登記面積為準。屬原合法建物之陽台面積無論是否登記，得予以補償，
但須檢具證明文件。

2.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者，拆遷補償費用，得由雙方協議之。
3.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者，由實施者委託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2.非 合法
建築物

補償面積依測量技師簽證。
補償單價由實施者委託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二)其他土地改良物 補償單價由實施者委託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四、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
築拆遷補償費

補償面積依測量技師簽證。
補償方式依實際狀況認列或比照桃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金額。

五、拆遷安置費

居住面積×租金水準×安置期間
1.居住面積：以各戶原居住產權面積為依據。
2.租金水準：由實施者委託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3.安置期間：不得長於都市更新事業實際施工期間加12個月

五、地籍整理費用 更新後每戶 20,000 元計列+加地政機關行政規費+信託登記及塗銷信託作業代辦費

112.05.23桃園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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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細項) 說明

參

、

貸款

利息

(C)

貸 款 利 息
費用

貸款利息＝（1）＋（2）

（1）=﹝合法建築物及其他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F)+容積

移轉費(G)﹞×貸款年利率×貸款期間

（2）=﹝工程費用(A)-公寓大廈管理基金＋權利變換費用(B)-合法建築物及其他土地

改良物拆遷補償費﹞×貸款年利率×貸款期間 ×0.5

貸款年利率：

✓ 自有資金比例×「郵政儲金一年期定存利率」+融資比例×「評價基準日當期五大

銀行平均基準利率」(自有資金比例依實際狀況提列)

✓ 如審議當時，中央銀行公布之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較提列之利率差異超過30%，

得依審議當時年息百分率計之。

貸款期間：

✓ 不得長於都市更新事業施工間加12個月

✓ 施工期間：

✓ 如以逆打工法施工，以地下層每層減少1.5個月計算。

112.05.23桃園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

項目 時程

地下層 開挖地下1層以4個月計算，每多開挖1層增加2個月

地上層 每層1個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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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細項) 說明

肆、

稅捐(D)

印花稅 依印花稅法第5條規定提列

營業稅

土地所有權人分配房屋之營業稅

有關營業稅-財政部中華民國109年9月14日台財稅字第10900611910 號函

一、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於110 年1 月1 日（含）以後之案件，其營業稅
應依下列公式擇一計算；未選定者，主管稽徵機關應依第2 款規定公式認定之：

(一) （主管機關核定之更新後總權利價值－共同負擔）x（不含營業稅費用及公共設
施用地負擔之共同負擔÷主管機關核定之更新後總權利價值）x5%。

(二) （主管機關核定之更新後總權利價值－共同負擔）x［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土地
公告現值＋房屋評定標準價格）］x5%。

二、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於109年12月31日（含）以前之案件，應依主管機
關核定該事業計畫、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或訂定該等計畫內之費用提列總表計
算營業稅。

三、本令發布日前已確定案件，不再變更。

四、修正本部106 年6 月7 日台財稅字第10600558700 號令，刪除第1 點規定。

112.05.23桃園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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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細項) 說明

伍
、
管
理
費
用
(E)

一、行政作業費用（E1）

1.更新單元內土地公告現值總值x2.5%。

2.依需求主管機關(單位)所提金額。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2條辦理之更新事業為限。

二、信託管理費(E2)

依實際狀況提列，檢具契約或報價單影本佐證。

1.實施者為更新會、代理實施者費用全額提列。

2.實施者為一般建商：以費用之50%提列。

三、人事行政作業費用（E3）
本項費用包含人事、行政管理及總務費

﹝(A)工程費用＋(B)權利變換費用＋(C)貸款利息＋(D)稅捐＋(E)稅

捐＋(F)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G)容積移轉費用﹞×人事行政管

理費率

產權級別： (門牌戶數+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聯集)÷2 

112.05.23桃園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

產權級別(筆)
基地面積(㎡)

未滿30筆
30~150

筆

超過150
筆

未滿1,500 4.00% 4.50% 5.00%

1,500以上，未滿2,500 4.50% 5.00% 5.50%

2,500以上 5.00% 5.5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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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細項) 說明

伍
、
管
理
費
用
(E)

四、銷售管理費用
（E4）

實施者實際分配之單元及車位總價值*銷管費率(累進費率)

20億以下6%、超過20億~40億5.5%、超過40億元以上5%

實施者實際分配總價值不包含實施者繼受不願或不能參與分配之價值，
另倘有所有權人以現金繳納共同負擔者，亦需扣除

採事業計畫與權利變換計畫分別申請報核時，「實施者實際獲配之單元
及車位總價值」可暫以［工程費用(Ａ)＋權利變換費用(B)＋貸款利息
(C)+稅捐(D)+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Ｆ) ＋容積移轉費用(G)］取代。

若非採權利變換方式者，依協議結果之「實施者分得銷售單元及車位總
價值」計算，亦得以前述內容取代。

五、利潤及風險管
理費(E6)
視為實施者投入資本創
意管理技術與風險承擔
所應獲取對應之報酬

﹝(A)工程費用＋(B)權利變換費用＋(C)貸款利息＋(D)稅捐＋(E)稅捐＋
(E1)行政作業費用+(E2)信託管理費+(E3)人事行政作業費用+(F)都市計
畫變更負擔費用+(G)容積移轉費用﹞×利潤及風險管理費率

112.05.23桃園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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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細項) 說明

陸、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F)
若為土地，應列為用地負擔；若為樓地板面積時，則應轉換為
金額，並以各該都市計畫變更規定換算。

柒、容積移轉費用(G)
1.以捐贈送出基地公共設施者，應檢具相關契約影本佐證。
2.以繳納代金方式購入者，依桃園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
可要點提列。

管理費用之風險管理費率表
風險管理費 人數級別 1 2 3 4 5

規模
級別

人數(人)
面積規模(㎡)

~5 6~35 36~75 76~125 126~

1 500以上，未滿1,000 10.00% 10.50% 11.00% 11.50% 12.00%

2 1,000以上，未滿2,000 10.50% 11.00% 11.50% 12.00% 12.50%

3 2,000以上，未滿3,000 11.00% 11.50% 12.00% 12.50% 13.00%

4 3,000以上，未滿4,000 11.50% 12.00% 12.50% 13.00% 13.50%

5 4,000以上，未滿5,000 12.00% 12.50% 13.00% 13.50% 14.00%

6 5,000以上 12.50% 13.00% 13.50% 14.00% 14.00%

更新後
建物樓

層

地上超過15層
及地下超過3層

1.地上層每超建1層加計風險管理費率基數0.25%。
2.地下層每超建1層加計風險管理費率基數1%。
3.加成後之風險管理費率以16%為上限。

112.05.23桃園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

人數計算以事業計畫申請報核日之〔門牌戶數＋土地與合法建物所有權人數聯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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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權利變換參與意願(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5條)

實施者為擬具權利變換計畫，應就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

之下列事項進行調查

￭ 參與分配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之意願

￭ 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分配位置之意願

✓ 選配原則(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

￭ 實施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位置，應依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表明分配及選配原則辦理

✓ 申請分配(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

￭ 訂定期限辦理分配位置申請，期限不得少於30日

✓ 公開抽籤(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

￭ 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或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以

公開抽籤方式分配之

指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地上權人、永佃權人、
農育權人及耕地三七五
租約承租人

申請分配程序及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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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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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權利變換者

依更新後實際應分配權利價值參

與分配房地，並依實際分配與實

際應分配價值差額找補價金。

不願

參與權利變換者
依更新前權利價值領取補償金

不能

參與權利變換者

實際應分配權利價值未達最小分

配單元面積者，以更新前權利價

值領取補償金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調查權利變換參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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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調查權利變換參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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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 戶型 坪數 價值(元)

3F A 45坪 31,500,000 

8F B 32坪 23,200,000 

10F C 25坪 18,375,000 

18F D 32坪 24,800,000 

車位：220萬/個(暫不考慮樓層)

1 選配期間，繳回意願調查表，不願參與權利變換

3

2 選配期間，繳回意願調查表，願意參與權利變換

◆ 選配3F-A戶及兩個車位(31,500,000+2,200,000×2=35,900,000元)

◆ 選配10F-C戶及18F-D戶及兩個車位
       (18,375,000+24,800,000 +2,200,000×2=47,575,000元)

選配期間截止，未繳回意願調查表。

房屋及車位價值表

申請分配情形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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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分配結果

◆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

序號

更新前 更新後

原土地
所有權
人/權利
變換關
係人

土地
權利
價值
(元)

權利價
值比率

受配
人

姓名

應分
配權
利價
值

分配單元 實分
配權
利價
值

(元)

預計繳納
差額價金

備
註

建築物 停車位

單元
編號

單元
價值

權利
範圍

價值小
計(元)

車位
編號

權利
範圍

車位
價值

價值
小計
(元) 

繳
(元)

領
(元)

1

2

合計

➢ 實施者分配結果

◆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實施者）

序號

更新後

實施者
名稱

應分配權利
價值(元)

分配單元
實分配
權利價
值(元)

預計繳納差
額價金

備註
建築物 停車位

繳
(元)

領
(元)

單元
編號

單元
價值

權利
範圍

價值小計
(元)

車位
編號

權利
範圍

車位
價值

價值小計
(元) 

1

2

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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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建物及他項權利登記

◆土地及建物登記清冊

地籍整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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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建物及他項權利登記

◆他項權利登記清冊

地籍整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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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建物及他項權利登記

◆限制登記清冊

地籍整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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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與推動實務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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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將環境改善的責任

交付給實施者

忽視了自身在
公共設施建設與推動

整體更新計畫中的責任

實施者
以為政府會主動

協助解決棘手問題
ex: 釘子戶

過度依賴
強制手段解決異議

忽視必須取得
所有地主同意

與
合作的重要性

地主
過度理想化

都市更新的利益

無視實際條件和法規
對實施者提出

過高或不合理的要求

都市更新迷思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執行單位：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53

政府
經辦人員工作量重

調動頻繁
經驗無法累積銜接

法令增訂、修訂繁雜
 

陳情/申訴/訴訟案增加
公平對談平台不完整

 

釐正變更案太多

實施者
基地日趨困難複雜

 

地主溝通困難
整合度低

 

法令熟悉度低
設計不完善

 

更新目標設定過高

地主
高估自己的價值
爭取過多權益
要求與實務差距大

 

地主對法令理解低
實施者教育時間長
解釋法令、申請程序與內容

 

社會團體介入關心

WHY – 都更程序耗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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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與基地現況
完整街廓
 

地界清楚，吻合都市計畫
 

鄰地單純
X畸零地
X超過使用年限窳陋建物
X不能自行更新的小面積鄰地

 

土地產權單純
X公同共有
X祭祀公業、神明會

無違建戶
 

不涉及現有巷廢止
除非全段在單元內

 

臨路情形優良
巷道寬度>8m

整合情形
同意比率100%
 

一樓、頂樓對分配無意見
商業空間配置，符合一樓地主期望
土地建物產權不對等
估價：更新前、後價值
分回坪數、選配車位及找補

 

公聽會、聽證無發言反對者
 

違建戶

同意安置或領取補償金
拆除同意書

 

鄰地居民無反對意見
安全、日照、景觀、交通

HOW – 縮短更新案審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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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獎勵
僅申請都更容積獎勵，無其他獎勵

開放空間、海砂屋

不申請公益、公共設施獎勵
估價，確認相關單位意見，增加作業及審查難度

開放空間配置、人行步道退縮寬度
兼顧使用與防災，且面積計算無誤

扣除面積：主入口、車道、高層建築緩衝空間入口
植栽位置、步行範圍淨寬

違建戶證明文件明確
門牌編定證明、房屋稅籍、水電證明任一

增加交通量，不影響周邊交通

建築規劃
法規；建管、都計、交通、環評
審議原則、通案：都市設計、都市更新：
相關圖說、資料、輔助說明
符合爭取標章標準

綠建築、智慧建築、結構安全、無障礙

單元面積考量原住戶安置面積量
不過大：室內約18~30坪

不過小：權變案室內>14坪

商業空間規劃：商業區1~4F，商(特)1~2F

植栽位置不影響地下室使用高度
地下室高度、機械空間
車位配置，車行方便與安全
冷氣、招牌位置規劃

HOW – 縮短更新案審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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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標準提列

如有特殊因素費用，提出外審報告

計算數字、加總正確

斟酌共同負擔比例，符合一般行情

估價符合技術規則，接近行情

權利變換
分擔共同負擔、分配更新後價值
計算方式符合規範

分配原則避免限制過多

執行分配程序公平公開

分配結果無異議

找補金額計算正確
地主、實施者的總｢找｣與｢補｣金額相等

其他
計畫書圖依範本製作
相關圖說文字清晰易懂
援引文件、法規版本、適用時間正確

應附證明文件齊全，注意時效

產權資料擷取、轉謄正確

儘量依照審查意見修改
無法做到，應提出具說服力的理由並及早溝通

實施者／權利人對更新獎勵的期望不應過高

計畫內容及各項數字，過程中都會依照審議意見修訂
最終須以核定公告為準，非不可變動

申請人(實施者、地主)內部意見整合
目標明確，有一貫性，避免節外生枝

HOW – 縮短更新案審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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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常見爭議問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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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要求多一點的拆遷安置費/租金補貼嗎？

？ 地主對估價結果不滿意

？ 我怎麼知道我可以分多少？甚麼時候才能確定？

？ 我可以任選房屋車位嗎？

？ 我如果不同意，可以選屋嗎？

？選配期間後，我可以改選嗎？

？ 為什麼我和鄰居房屋大小一樣土地持分一樣，分配結果還
是有差異？

？為什麼別的更新案地主可以分得比我們這個案子多？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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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要求多一點的拆遷補償費和租金補貼嗎？
➢ 第57條：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

殘餘價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定之，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領補償金
額內扣回。

更

新

後

總

價

值

其他共同負擔費用

土地所有權人領取之拆補費用

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價值

利息、管理費減少

更新前領取較少拆補費用

更新後領取較多的房地

少負擔更新前少領的現金補償

及衍生之 [利息+管理費]

共

同

負

擔

共

同

負

擔

更新後

應分配價值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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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對估價結果不滿意

低估自己土地價值、低估售價

➢ 估價師遵照估價技術規則、估價師法之規定，進行估價作業，
完成之估價報告須經權利變換小組專家逐項檢查，最終在審議
會中確定，過程經關專業技術、專家審查的程序，縱有個別因
素，也難以影響客觀性與公正性。

➢ 實價登錄有時是非正常交易，成交背後有時有特別之因素，故
僅供參考。

➢ 現有土地價值，僅涉及更新前價值比例和請領不能或不願參與
權變之補償金額。更新前價值比例為參與權變地主之間的相對
權利比值，與實施者分回多少無關。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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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麼知道我可以分多少？甚麼時候才能確定？

完成權利變換分配有三個步驟：

 完成更新前價值的鑑價，算出個人更新前價值比例。

 完成共同負擔的提列，確知應負擔的成本。

 估定更新後價值，結合前二項就能計算出更新後可分配之價值。

可分多少坪，要視更新後可分配價值選定價值相當的更新單元與
車位而定，單元單價高的面積會較小，反之，面積相對較多。

在權利變換送件前的選配會就可以確定。找補金額，則須等到更
新後建物完成，取得使照釐正後，才能精確算出。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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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任選房屋車位嗎？

原則上，權利人是可以自由的選配單元或車位。

但基於實務上的需要，仍有以下優先順序必須禮讓：
➢ 一樓分回一樓，原位置、原順序。

➢ 原樓層角間

➢ 須在超出一定比例以內(如超過可分配價值10%內)

➢ 避開有特殊使用目的的空間—銀行金融業

➢ 合併選配-大型超市

➢ 車位：
◆獎勵車位集中，不分給一般住戶。

◆商業使用車位保留給商業空間單元

◆臨停車位、殘障車位設為公設，不分配

◆分層垂直分給實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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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果不同意，可以選屋嗎？

權利變換是多數決
即使有人不同意，案子仍能進行審議與核定

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規定：…實施者應訂定期限辦理土地
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分配位置之申請；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
者，以公開抽籤方式分配之。其期限不得少於三十日

即使權利人不同意，不繳分配意願書，除非收到書面不願參與分配之意
願書，且更新後權利價值超過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實施者都會在分配會
中，請公正第三人代為抽籤決定，列入計畫，將來即按照核定計畫執行。
完工後直接以囑託登記方式登記在該權利人名下，找補金額直接交法院
提存。

建議
就算不同意，仍要自己選，有異議，可透過更新條例第53條提出異議。
爭取自己應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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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期間後，我可以改選嗎？

可以
但會增加一些作業，必須修訂計畫書

儘可能選好就不要更動

須在不影響其他已完成選配人的權益下進行

填寫新的選配志願，及填寫放棄原選志願的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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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和鄰居房屋大小一樣土地持分一樣，分
配結果還是有差異？

更新後選的單元-單價高低
□樓高
□區位

更新前價值的估定，須考慮如下細節
□坐落土地面積、形狀、臨路條件
□方位-東西曬
□景觀視野-面山、面海、面市場、面廟宇
□樓層高度、一樓、頂樓(可否利用)

□建物構造-RC、磚造
□屋齡
□位置-角間
□商業效益
□面前道路-寬窄、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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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別的更新案地主可以分得比我們這個案子多？

容積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法定容積
更新獎勵容積

共同負擔
建築構造、樓層數、建材設備等級-造價
申辦時間：利率
拆遷補償費、安置費金額
管理費比例
違建數量

總價值
基地區位
建築設計-創造總銷面積-總價值
個人的更新前價值比例(相對於同單元內其他人是高或低)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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